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作業流程 作業期限/ 
權責機關 

作業階段 

臺東縣政府辦理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標準作業流程圖（含公所） 

3.社工員訪視評估 

 

準
備
階
段

 

 

 

初
審
階
段

 初
審
階
段 

 

複

審

暨

核

定

階

段
 

 9.結案 

1.申請人

準備作

業至提

出申請 

5天/ 

鄉鎮公所及

台東縣政府

社會處 

10天/ 

本府社會

處、本府高

風險業務委

託單位 

10天/ 

社會處 

  

評
估
階
段 

1.民眾申請 

  2.1鄉鎮市公所及

台東縣政府社 

    會處初審符合 

2.3退件 
不符合 

2.2通知補正 

 逾期未補正 

 

6.3退件 
不符合 

6.2通知補正 

 逾期未補正 

限期內補正 

6.1縣府複審 

暨核定 

4.縣府收件 

5.1是否檢附財 

稅資料 

是 

否 5.2 代為

查調財稅 

查調完成 

8.評估單位追蹤

輔導 6個月 

 

7.函復核定結果 

通過 
 未通過 

  

追
蹤
、
結
案
階
段 

6個月/ 

本府社會

處、本府高

風險業務委

託單位 

 

評估是否仍須繼續補助 

※需要繼續補助，請民眾至公所申

請延長 

※高風險社工協助案家申請延長

嚴 


